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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  明 

本报告依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管理

办法》”）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执业行

为准则》”）、《债权代理协议》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，由东方证券

承销保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投行”）编制。编制本报告的内

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所提供的 2022 年度审计报告、证明文件以

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

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

为东方投行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未经编制方书面许可，

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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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

一、发行人名称  

张家港经开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二、备案文件和备案规模 

经国家改革委 2022 年 5 月 7 日，发改企业债券〔2022〕126 号

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张家港经开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

券注册的通知》，同意张家港经开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

不超过 14 亿元。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7.00 亿元。 

三、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

1、债券名称：2022 年第一期张家港经开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

司债券 

2、债券简称及代码：22 张控 01（184612.SH）/22 张经控股债

01（2280454.IB） 

3、起息日：2022 年 10 月 27 日 

4、到期日：2029 年 10 月 27 日 

5、债券余额：7.00 亿元 

6、票面利率：3.57% 

7、还本付息的方式：每年付息一次，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

款，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、第 4、第 5、第 6、第 7 个计息年度末

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%、20%、20%、20%、20%的比例偿还债

券本金，最后五年每年的应付利息随当年兑付的本金部分一起支付

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）。年度

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，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。 

8、担保情况及其他增信措施：本期债券无担保情况及其他增信

措施。 

9、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：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

公司综合评定，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+级，本期债券信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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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级为 AA+级。 

10、债券上市/转让场所：银行间债券市场、上海证券交易所 

11、募集资金用途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.00 亿元，

其中 4.20 亿元拟用于北街花苑拆迁安置房项目、勤星苑（二期）拆

迁安置房项目和振兴花苑三期拆迁安置房项目建设，2.80 亿元拟用于

补充营运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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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公司债券债权代理人履职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债权代理人依据《管理办法》、《执业行为准则》、上

市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《债

权代理协议》的约定，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、募集资金使用情

况、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、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，并督促发行

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、债权代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，积极行

使债券债权代理人职责，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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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发行人的经营与财务状况 

一、发行人业务及经营情况 

发行人是经张家港市人民政府批准，由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

理委员会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，是张家港经济技术

开发区资金统筹调配和区内规划控制区域开发投资的最主要主体之

一，在开发区内保障房建设和土地开发等领域具有垄断地位。2022

年度，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36,617.26 万元。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收入

主要来源于安置房业务、工程施工业务和其他业务。 

二、发行人财务情况 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资产总额 4,075,985.13 万元，负

债总额 2,659,483.86 万元，所有者权益 1,416,501.27 万元，资产负债

率 65.25%。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136,617.26 万元，净利润 10,629.21

万元，2022 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10,898.35 万元。主要财务数据

见下表： 

（一）合并资产负债表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2 年度/末 2021 年度/末 增减幅度 

流动资产合计 1,937,366.50 1,567,224.86 23.62% 

非流动资产合计 2,138,618.63 1,782,623.70 19.97% 

资产总计 4,075,985.13 3,349,848.55 21.68% 

流动负债合计 1,361,836.57 851,220.59 59.99% 

非流动负债合计 1,297,647.30 1,091,373.63 18.90% 

负债合计 2,659,483.86 1,942,594.22 36.90% 

股东权益合计 1,416,501.27 1,407,254.33 0.66% 

（二）合并利润表 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2 年度/末 2021 年度/末 增减幅度 

营业收入 136,617.26 107,883.65 26.63% 

营业成本 126,557.97 102,083.62 23.97% 

营业利润 11,192.96 16,505.49 -32.19% 

营业外收入 33.60 35.51 -5.38% 

利润总额 11,223.71 16,492.75 -31.9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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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2022 年度/末 2021 年度/末 增减幅度 

净利润 10,629.21 11,577.92 -8.19% 

（三）合并现金流量表 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2 年度/末 2021 年度/末 增减幅度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8,966.51 -36,994.54 421.58% 

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231,836.05 -288,733.69 19.71% 

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,896.66 468,260.01 -61.15% 

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9,027.12 142,531.78 -51.57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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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和披露的情况 

一、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

发行人经发改企业债券〔2022〕126 号文件批准，于 2022 年 10

月 27 日公开发行人民币 7 亿元的公司债券，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全部

募集资金划入发行人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、宁波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、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和中国邮

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市支行开立的债券募集资金专用账

户。 

二、本期私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

根据“2022 年第一期张家港经开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”

募集说明书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7.00 亿元，其中 4.20 亿元拟用于北

街花苑拆迁安置房项目、勤星苑（二期）拆迁安置房项目和振兴花苑

三期拆迁安置房项目建设，2.80 亿元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。截至 2022

年末，发行人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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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情况 

 

一、信息披露事务的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 

发行人制定了债券相关信息披露管理制度，对信息披露的内容、

披露标准、定期报告以及临时报告的披露进行了详细规定，并对信息

披露的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事务管理部门及其负责人、职责等进行了明

确。发行人按照法律法规、募集说明书约定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要求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良好。 

二、信息披露具体情况 

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发行人已进行披露事项如下： 

1、定期报告 

发行人根据公司债券存续期信息披露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募集说

明书约定制作了《张家港经开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

中期报告》，并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前对 2022 年半年度报告进行披露。

此外，发行人还制作了《张家港经开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

度报告（2022 年）》，并于 2023 年 4 月 30 日前对 2022 年年度报告进

行披露。 

发行人披露的定期报告中未出现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年

报及半年报内容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情况，会计师对年报均未出具

非标意见。定期报告内容均按照规定包含公司业务情况、重大风险提

示、公司基本信息、公司管理结构变化、相关中介机构信息、公司财

务和资产状况、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、评级情况、增信机制、偿

债计划、偿债保障措施以及其他重大事项等情况。披露内容完整，符

合相关规定。 

2、临时公告 

2022 年度发行人先后披露了下列临时公告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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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行人于 2022 年 12 月 2 日出具《张家港经开区控股集团有限公

司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及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公告》，公告公司股

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及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相关事项。针对上述事

项，债权代理人已于 2022 年 12 月 7 日出具《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

公司关于张家港经开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及

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》。 

发行人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

露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

号——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》等法律法规，履行了债券存续期内信

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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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能力及偿付意愿分析 

最近三年，发行人的主要偿债能力指标请见下表： 

单位：% 

项目 2022 年度/末 2021 年度/末 2022 年度/末 

流动比率 1.42 1.84 3.71 

速动比率 0.95 1.21 2.31 

资产负债率（合并口径） 65.25 57.99 45.97 

资产负债率（母公司口径） 66.95 59.58 52.03 

最近三年，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 3.71、1.84 和 1.42，速动比率

分别为 2.31、1.21 和 0.95，最近三年发行人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持

续下滑，但整体仍在合理范围内，发行人短期偿债能力良好。 

最近三年，发行人的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45.97%、57.99%

和 65.25%，最近三年发行人发行人资产负债率水平所有增加，长期

偿债压力尚可。 

2022 年度，发行人已发行的公司债券均已足额按期完成本年度

本息偿付。  

截至本债券代理事务报告出具日，发行人生产经营和重要财务指

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，发行人偿债能力正常，偿付意愿较为积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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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本期债券本年度的本息偿付情况 

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22 张控 01（184612.SH）/22 张经控股债 01

（2280454.IB）尚未到任何还本付息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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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

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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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章 本期债券增信措施有效性分析及重大变化情况 

一、本期债券增信措施 

本期债券无增信措施。 

二、增信措施的有效性及重大变化情况 

本期债券无增信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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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

根据本期债券跟踪评级安排，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

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对发行人开展定期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，定期

跟踪评级每年进行一次，不定期跟踪评级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

责任公司认为发行人发生可能影响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，以及发

行人的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启动。 

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2023

年 6 月 26 日出具跟踪评级报告，已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

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备并在相关网站公

告。发行人主体评级 AA+，“22 张控 01/22 张经控股债 01”债项评级

AA+，评级展望均为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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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 可能影响发行人偿付能力的重大事项 

报告期内，发行人未发生可能影响其偿付能力的重大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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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章 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

变动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发行人未发生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情形。 

报告期内，发行人股权结构发生了变动，发行人控股股东由张家

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（持股比例 100%）变更为了张家港经

开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（持股比例 100%），发行人实际

控制人依旧为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，未发生变动。 

针对上述事项发行人及债权代理人出具了如下公告： 

发行人于 2022 年 12 月 2 日出具《张家港经开区控股集团有限公

司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及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公告》，公告公司股

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及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相关事项。针对上述事

项，债权代理人已于 2022 年 12 月 7 日出具《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

公司关于张家港经开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及

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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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章 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其他事项 

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无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事项情况的存

在。 






